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学生请销假表
学院:石油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:
	请

假

人

填

写
	姓名
	
	性别
	
	专业班级
	

	
	学号
	
	电话
	

	
	父/母姓名及电话
	

	
	同行人员姓名及电话
	

	
	请  假

	
	请 假 时 间
	自201  年  月  日至201  年  月  日
	请假天数
	

	
	请假原因及去向
	

	
	请假人承诺
	本人承诺请假原因属实，并已告知父母，会于规定时间内返校，并及时销假。外出期间注意安全，不参与影响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活动，不在网络、人群聚集地等发表影响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、校园和谐的言论，若发生任何安全事故，责任自负。     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 院 意 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销  假

	销 假 时 间
	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 院 意 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请假3天以内由其辅导员批准；请假3天以上一周以内由学院主管学生工作负责人批准；请假超过一周由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负责人批准。2.请假学生须在假期结束后及时向准假人销假。请假学生未及时向请假人销假，或虽请假但未获准者，缺勤按无故旷课处理。

